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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广晟有色    证券代码：600259   公告编号：临2019-056 

 

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份及致歉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11

月 8 日收到股东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华人寿”）

《关于减持公司股份不符合规定的情况说明》，获悉国华人寿存在未

提前 15 个交易日预先披露相关减持计划及减持的情形。公司立即与

国华人寿核实减持行为的具体情况，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

1、本次减持前股东持股情况说明 

2016 年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，公司向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

限售股份 39,679,645 股。其中，国华人寿通过其管理的“国华人寿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-传统一号”参与认购 14,641,288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 4.85%；刘益谦先生认购 7,620,49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2.52%。刘

益谦先生系国华人寿的实际控制人，国华人寿为刘益谦先生的一致行

动人，双方共同持有公司股份 7.3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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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19 年 11 月 1日起，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已全部解

除锁定，转为无限售流通股。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对外

披露的《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》） 

2、本次违规减持的情况说明 

2019年 11 月 8日，国华人寿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

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266,7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9%。前述减持行

为未提前 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相关减持计划。具体减持数量、价格、

金额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
成交均价

（元/股） 

交易金额

（元） 
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
减持股份占公司

总股本的比例 

国华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 
竞价交易 2019.11.8 30.5027 8,135,058 266,700 0.09%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国华人寿持有公司股份 14,374,588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4.76%。 

本次减持的主要原因为：公司交易员知悉公司持有股份不超过

5%的事情，但是对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超过 5%的事项不知情，

故导致了本次减持行为。国华人寿在交易当天通过内控部门及时了解

到该事项，责令相关人员向上市公司和交易所主动报告上述事项。 

二、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

1、国华人寿获悉上述减持行为后，已责令该条线所有相关人员

重新巩固学习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大股东、

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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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性文件，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内部通报批评。要求严格履行减持计划

事先报备及预披露的要求，加强公司流程管控，增加复核人员环节，

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2、国华人寿意识到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就本

次减持行为给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造成的不便，致以诚恳的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


